
西安邮电大学数学建模竞赛指导教师团队管理办法 

（试行稿） 

为促进我校数学建模工作发展需要，提高数学建模竞赛指导质量，强化数学建

模指导教师(以下简称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和管理，打造一支高水平的指导教师团队，

依据我校本科教育综合改革的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西安邮电大

学数学建模竞赛指导教师团队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根据我校数学建模发展需要，通过现有指导教师推荐、个人申请、所在单位

同意、按需遴选，动态管理。 

第二条 遴选和聘任指导教师必须坚持思想与业务全面考察，既要突出指导业务能力，

更要注重职业道德和思想修养。 

第三条 由近三年指导的参赛队获得全国大学生建模竞赛陕西赛区一等奖及其以上

者、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H 奖及其以上者的指导教师中随机产生 9 名成员组成

数学建模指导教师遴选小组(以下简称遴选小组）。 

第四条 遴选小组务必坚持标准、公平公正、统筹规划、择优选聘。 

第五条 遴选当年 3月份上旬受理申请，其他时间概不受理。 

二、首次遴选基本条件 

第六条 热爱数学建模教育事业，熟悉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政策法规，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业务素养，以立德树人为己任，能认真履行指导职责。 

第七条 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50 周岁，身体健康，保证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指导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 

第八条 熟悉数学建模基本方法、具备一定高级语言程序编写及书面表达能力、能够

独立承担数学建模课程。 

三、首次遴选程序 

第九条 个人自愿申请，填写《西安邮电大学数学建模指导教师》申请表，并提交表

格所填内容及支撑证明材料，由遴选小组初审，初审通过者进入遴选程序。 

第十条 通过初审者需独立完成当年我校数学建模竞赛校赛赛题，并提交参赛作品，

接受答辩。 



第十一条 根据遴选条件、推荐理由、答辩情况，遴选小组对申请人的师德风貌、申

报材料等进行全面核查，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同意票数达到遴选小组人

数三分之二以上者方为通过。 

第十二条 通过遴选申请人名单及其简况将公示 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者报校数学

建模委员会备案。 

四、续聘管理 

第十三条 学校对指导教师实行动态管理，聘任期满，由指导教师聘任小组对拟续聘

者进行续聘审核。续聘者须满足下列三个条件： 

1. 热爱数学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养，以立德树人为己任，

能认真履行指导教师职责。 

2.三年之内所指导的参赛队获得陕西省数学建模一等奖及其以上者，或美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H奖及其以上者；如有未达到要求者，可延缓一年。 

3.身体健康，保证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指导参赛队伍。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立即终止指导教师资格，永不聘用。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校级校规者。 

2.违反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政策法规者。 

3.诋毁我校指导教师团队声誉者。 

4.一年内多次无故不履行指导教师指导责任者。 

5.无故退出指导教师队伍、导致学校数学建模竞赛损失者。 

6. 一年内多次无故不接受数学建模相关工作的指导教师。 

五、指导教师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五条权利 

1. 享有参加数学建模相关活动以及对数学建模工作的建议和监督权。 

2. 享有参加数学建模学术经验交流、培训等会议。  

3. 享有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奖励奖金(按学

校政策执行）。 

4. 享受参加数学建模精品资源共享课、教学改革、教材建设、团队建设等项目。 

5. 享有被推荐为全国或陕西赛区数学建模指导教师和优秀组织工作者。 

6.享有被推荐为全国建模竞赛陕西赛区评阅专家。 



第十六条 义务 

1. 自觉遵守全国数学建模竞赛的相关规定、维护指导教师团队声誉。 

2. 热爱数学建模工作，认真履行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指导责任。 

3. 钻研数学建模知识，勇于创新，提高建模水平，提升指导质量。 

4. 宣传数学建模工作，扩大数学建模竞赛的影响力。 

5. 承担数学建模竞赛培训任务。 

6. 承担校赛赛题、培训选拔题的命题工作。 

7. 服从指导教师团队的统一安排，承担建模活动相关工作。 

8. 承担数学建模选修课的授课任务。 

9. 支持西安邮电大学数学建模协会健康发展。 

六、其他 

未尽事宜，以管理办法精神为指导，由聘任小组研究决定。本管理办法经教务

处、创新创业学院、理学院审定后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教务处  创新创业学院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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